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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上海电气”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03号文核准。

上海电气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20亿元。

2、上海电气本期公开发行面值200,000万元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2,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3、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级；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合并报表中净资产为40,043,892千元，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65.16%，母公司

口径资产负债率为61.18%，均低于70%；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均可分配利润（2009年度、2010年度及2011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的平均值）为2,876,951千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4、本期债券未提供担保安排。

5、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二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一的预设发行规模为5亿元，品种二的预设发行规模为15

亿元，两个品种间可以进行双向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但各品种的最终发行规模合

计为20亿元。3年期品种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50%-4.75%，5年期品种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80%-5.05%，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

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13年2月26日（T-1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2013年2月27日（T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

注。

6、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

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 之“6、配售” 部分。

7、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亿元（全部为3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9亿元（其中3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4亿元，5年期品种网

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5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5%和9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

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两品

种间可互拨，比例不受限制。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即3年期品种网下认购不足的部分将全部回拨至5年期品种。本期债券在进行品种

间回拨和网上网下回拨后，认购不足20亿元的部分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8、网上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本次债券3年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为“751985” ，简称为“12电气01”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

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3年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751985” 将转

换为上市代码“122223” 。

9、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见附件）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及申购。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手的必须是

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10、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11、本期债券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

牌上市。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12、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情况，请仔细阅读《上海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13年2月25日的《证券时报》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

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13、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上海电气、公司 指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根据发行人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的面值总额不超过40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本次债券中第一期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即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 指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 指由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期发行而组织的由联席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资信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 指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行首日、网上认购日、网下认购起始日（T日） 指2013年2月27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申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起始的日期

元 指人民币元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 指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3年期品种简称为“12电气01” ，5年期品种简称为“12电气02” ）。

2、发行规模：20亿元。

3、票面金额：本期债券面值100元。

4、发行数量：2,000万张。

5、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二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一的预设发行规模为5亿元，品种二的预设发行

规模为15亿元，两个品种间可以进行双向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但各品种的最终发

行规模合计为20亿元。

7、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票面年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

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

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0、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未提供担保安排。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新世纪债评(2012)010396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2、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

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13、网上/网下回拨机制：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亿元（全部为3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9亿元（其中3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

为4亿元，5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15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5%和9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

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

发行。本期债券两品种间可互拨，比例不受限制。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即3年期品种网下认购不足的部分将全部回拨至5年期品种。

14、本次发行对象：

网上公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网下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5、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6、发行首日：2013年2月27日。

17、起息日：2013年2月27日。

1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9、付息日：本期债券中，3年期品种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5年期品种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兑付日期：本期债券中，3年期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6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5年期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21、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 20�亿元部分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

包销。

23、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4、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25、新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登记公司申请新

质押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26、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工作日 工作事项

T-2日

（2013年2月25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评级报告

T-1日

（2013年2月26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确定各期限品种发行规模

T日

（2013年2月27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认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T+1日

（2013年2月28日）

●网下认购日

T+2日

（2013年3月1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12：00前将认购款划至瑞信方正专用收款账户

T+3日

（2013年3月4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3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50%-4.75%，5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80%-5.05%，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在上述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T-1日），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2013年2月26日（T-1日）上午9:30-15:00间将《网下利率询价及申

购申请表》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1、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1）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2）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5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3）填写认购利率时精确到0.01%；

（4）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5）每一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并为100万元的整数倍；

（6）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2、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3年2月26日（T-1日）上午9：30-15:00间将如下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4）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

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5）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传真：010-6653� 8765；

联系电话：010-6653� 8661、010-6653� 8647、010-6653� 8792。

3、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并将于2013年2月27日（T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1、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20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5%，即1亿元（全部为3年期品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

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

下发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3、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1个工作日，即发行首日2013年2月27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00）。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

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继续进行。

4、认购办法

（1）本期债券3年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为“751985” ，简称为“12电气01” 。

（2）按债券面值平价发行。

（3）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 ，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 的原则，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

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4）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须持有上交所A股证券账户，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2013年2月27日（T日）之前开立上

交所A股证券账户。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2013年2月27日（T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认购者，必须

在网上认购日2013年2月27日（T日）之前（含当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存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的认购亦视为无效认购。

（6）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5、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6、网上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网上认购结果进行资金结算确认有效认

购后进行注册。

四、网下发行

1、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

合格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20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95%，即19亿元（其中3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4亿元，5年期品种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15亿元）。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

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两品种间可互拨，比例不受限制。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即3年期品

种网下认购不足的部分将全部回拨至5年期品种。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单位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3、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4、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3个工作日，即发行首日2013年2月27日（T日）至2013年2月28日（T+1日）每日的9:00-17:00及2013年3月1日（T+2日）的9:00-12:

00。

5、认购办法

（1）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已开立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2013年2月26日（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2）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

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

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3年2月26日（T-1日）上午9:30-15:00前将如下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

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传真：010-6653� 8765；

联系电话：010-6653� 8661、010-6653� 8647、010-6653� 8792。

6、配售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按

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

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

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7、缴款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照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项须在2013年3月1日（T+2日）12:00前足额划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应注明机

构投资者全称和“上海电气公司债券认购资金” 字样，同时向瑞信方正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展览路支行

银行账号：11001016700059507611

大额支付系统号：105100003040

汇入行同行票据交换号：165

开户行联系人：王燕

银行联系电话：010-6831� 4661

8、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2013年3月1日（T+2日）12:00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

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六、认购费用

本期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212号

联系人：宋国宁、宋胜健

联系电话：021-3326� 1888

传真：021-3326� 1072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联系人：付蓉、聂磊

联系电话：010-6653� 8661、010-6653� 8647

传真：010-6653� 8765

联席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联系人：熊凯军、黄加虎

联系电话：021-6876� 1616

传真：021-6876� 7971

发行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2月22日

附件：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联席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

力，不可撤销。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包括移动电话）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3年期品种 5年期品种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013年2月26日（T-1日）9:30-15:00间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

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席主承销商

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申购传真：010-66538765，咨询电话：010-66538792、010-66538661、010-66538647

申购人在此承诺：

1、以上所有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

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认购本次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3、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4、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联席主承销商按照《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

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联席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

至联席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

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联席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直至本申购人实际足额支付认购款项或联席主承销商处置完毕贵公司订

单项下的全部债券之日为止），并赔偿联席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6、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2013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证基”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

号码”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组合号码”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

号” 。

3、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4、最多可填写5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5、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超过100万元的必须是100万元的整数倍；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7、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8、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4.80%-5.05%。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4.80 200

4.85 400

4.90 700

4.95 1,500

5.05 2,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5.05%时，有效申购金额为2,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5.05%，但高于或等于4.95%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95%，但高于或等于4.9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7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90%，但高于或等于4.85%时，有效申购金额为4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85%，但高于或等于4.8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2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80%时，该申购要约无效。

9、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联席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若

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购人自行负责。

10、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

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席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11、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号码：010-6653� 8765

咨询及确认电话：010-6653� 8792

证券代码：601727�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上海市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30楼）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发行人及主承销

商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一、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40,043,892

千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截至2012年9月30日，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65.16%，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1.18%，均低于70%；发行人最

近三年的年均可分配利润（2009年度、2010年度及201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为2,876,951千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

年利息的1.5倍。发行人在本期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且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或一个

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由于本期债券上市事宜需要在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

跃的交易。如果上海证券交易所不同意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或本期债券上市后在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不够活跃，投资者将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

四、发行人2009年度、2010年度及2011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9.33亿元、48.27亿元和9.30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发行人

未来仍需要应对营业收入增长放缓、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回款速度放缓等可能带来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的情况。如果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状况欠佳，或因

不可控制因素导致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将会降低发行人的现金支付能力，从而增加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五、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海外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逐年增长。但国际政治、经济和其他条件因素与国内不尽相同，发行人的海外业务受

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管辖和约束，如果相关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不利变化，或相关国际和地区调整经济、产业政策，或我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

在外交和经济关系方面发生摩擦或争端，或发行人与海外业主、合作方发生商业争端，均可能对发行人在海外的业务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产生重大损失。发行人

在开拓海外业务的同时已考虑到上述风险，为海外业务及员工投保了一系列保险，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自身的利益。但如果发生投保险种无法理赔的事项、投保险

种覆盖范围之外的风险或者损失超过投保金额，仍可能给公司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

六、本期债券未提供担保安排。

七、如非特别说明，本募集说明书中财务数据均摘自发行人财务报告，其中关于发行人2009年度、2010年度和2011年度的财务会计数据摘自发行人已披露的

2009年度、2010年度和201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2年1-9月财务数据摘自2012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投资者如需了解发行人的详细财务状况，

请参阅发行人相关财务报告，以上报告已刊登于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

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网站（www.shxsj.com）予以公告。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

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

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十、本公司2012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2013年3月29日，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所作的合理预计，本公司2012年年报披露后仍然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

件。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3、注册资本：12,823,626,660元

4、注册地址：上海市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30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212号

5、注册地址邮政编码：200336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200233

6、联系电话：021-3326� 1888

7、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8、成立日期：2004年3月1日

9、股票上市情况：

A股：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简称：上海电气；股票代码：601727

H股：

上市地点：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简称：上海电气；股票代码：02727

10、信息披露报刊名称：《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11、董事会秘书：伏蓉

12、互联网网址：www.shanghai-electric.com

13、经营范围：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技术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的发行经发行人于2012年7月27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2012年7月28日、2012年9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还分别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3号” 文核准，发行人获准于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40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债券市场运行等情况确定

本次债券各期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本次债券计划分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首期发行，首期发行规模为20亿元，剩余数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内发行完毕。

（三）本期债券基本发行条款

1、债券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20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二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一的预设发行规模为5亿元，品种二的预设发行

规模为15亿元，两个品种间可以进行双向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但各品种的最终发

行规模合计为20亿元。

4、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票面年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5、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详见本期债券发行公告。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

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起息日：2013年2月27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中，3年期品种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5年期品种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中，3年期品种债券的到期日为2016年2月27日；5年期品种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2月27日。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中，3年期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6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5年期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

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4、利息登记日、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新世纪债评(2012)010396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7、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9、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发行费用预计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1.5%，主要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财务顾问费、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

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20、募集资金运用：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1、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22、新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登记公司申请新

质押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23、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本期债券发行相关日期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1、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13年2月25日。

2、发行首日：2013年2月27日。

3、预计发行期限：2013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1日。

4、网上申购期：2013年2月27日。

5、网下认购期：2013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1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认购人承诺

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

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保荐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30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212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董事会秘书：伏蓉

联系人：宋国宁、宋胜健

电话：021-3326� 1888

传真：021-3326� 1072

邮政编码：200233

（二）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19层1903、190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项目主办人：赵留军、程康、林森

项目组成员：杨宁宁、张况、邱帅、肖楠、徐惠祥

电话：010-6653� 8666

传真：010-6653� 8566

邮政编码：100033

（三）联席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1、联席主承销商

（1）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19层1903、190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项目主办人：赵留军、程康、林森

项目组成员：杨宁宁、张况、邱帅、肖楠、徐惠祥

电话：010-6653� 8666

传真：010-6653� 8566

邮政编码：100033

（2）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项目主办人：熊凯军、黄加虎

项目组成员：邬健敏、张翼、华央平

电话：021-6876� 1616

传真：021-6876� 7971

邮政编码：200122

2、副主承销商

（1）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恒奥中心B座6层

法定代表人：冯戎

项目经办人：钱佳敏

电话：010-8808� 5270

传真：010-8808� 5135

邮政编码：100033

（2）名称：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西区11楼

法定代表人：吴骏

项目经办人：范志承、贺耀辉、陈立思

电话：0755-8300� 7325

传真：0755-8300� 7150

邮政编码：518031

（四）财务顾问：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江宁路212号8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江宁路212号8楼

法定代表人：俞银贵

联系人：叶和俊

电话：021-5289� 5555

传真：021-5289� 5052

邮政编码：200041

（五）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陈巍、翁晓健、张征轶

联系人：陈巍、翁晓健、张征轶

电话：021-3135� 8666

传真：021-3135� 8600

邮政编码：200120

（六）保荐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33号花旗集团大厦14楼

负责人：吴明德

经办律师：刘建法、黄道雄

联系人：刘建法、黄道雄

电话：021-6105� 9000

传真：021-6105� 9100

邮政编码：200120

（七）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负责人：吴港平

签字注册会计师：袁勇敏、周琳、邱喆、徐乐乐

联系人：周琳、徐乐乐

电话：010-5815� 3000

传真：010-8518� 8298

邮政编码：100738

（八）资信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555号A座103室K-22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经办人：蒋卫、熊桦

电话：021-6350� 4375

传真：021-6361� 0539

邮政编码：200001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19层1903、190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钱艳燕

电话：010-6653� 8666

传真：010-6653� 8566

邮政编码：100033

（十）收款银行

户名：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展览路支行

账号：11001016700059507611

大额支付系统号：105100003040

（十一）本期债券拟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

总经理：黄红元

电话：021-6880� 8888

传真：021-6880� 2819

（十二）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

总经理：王迪彬

电话：021-3887� 4800

传真：021-5875� 4185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2012年8月31日，电气财务公司（本次发行的财务顾问）系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其中发行人直接持股比例为73.38%，间接持股比例为7.62%，合计81.00%。

截至2012年8月31日，瑞士信贷（持有瑞信方正33.33%的股权）持有上海电气1,080,523股A股和11,283,127股H股。

除前述情况之外，截至2012年8月31日，发行人与发行人聘请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担保事项

本期债券未提供担保安排。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设立、发行上市情况

1、发行人前身设立情况

发行人的前身为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是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沪国资委重[2004]79号《关于同意组建上

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及汕

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1日取得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100001007213， 注册资本9,010,950,

484.91元。其中：电气总公司以所持17家公司的股权及固定资产出资，分别作价人民币6,257,765,435.91元和3,185,049.00元，持股比例69.48%；其他股东以现金人民

币2,750,000,000.00元出资，持股比例30.52%。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千元） 出资比例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6,260,950 69.48%

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 9.99%

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5.55%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5.55%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450,000 4.99%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4.44%

合计 9,010,950 100.00%

电气总公司前述出资资产中包括上海机电、上电股份、上柴股份等三家上市公司之股权。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04]149号《关于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电气总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机电335,778,031股国家股（占其总股本

47.28%）、上电股份433,807,200股国家股（占其总股本83.75%）、上柴股份241,709,280股国家股（占其总股本50.32%）转让给有限公司，该等股权性质变更为国有法

人股。2004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公司字[2004]24号《关于同意豁免拟投资设立的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电气” 等三家公司股票义务的

批复》，同意豁免有限公司因受让前述股份而应履行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有限公司股权变动

2004年8月19日，经有限公司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同意，电气总公司与福禧投资签定《股权转让协议》，电气总公司将其所持有限公司450,000千元出资额（占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4.99%）转让予福禧投资。

2004年8月27日，经有限公司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宝钢集团与电气总公司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宝钢集团将其所持有限公司450,000千元出资额（占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4.99%）转让予电气总公司。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仍为9,010,950千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千元） 出资比例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6,260,950 69.48%

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50,000 10.54%

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 9.99%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5.55%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4.44%

合计 9,010,950 100.00%

3、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经有限公司2004年9月8日召开的第五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并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发改审[2004]第008号）《关于同意设立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批准，由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按《公司法》有关规定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发行人。发行人于2004年9月29日取得

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发行人业执照》，注册号：3100001007213，注册资本为9,189,000千元。整体变更后，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股 6,384,664,224 69.48%

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股 968,768,703 10.54%

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917,778,942 9.99%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股 509,879,232 5.55%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407,908,899 4.44%

合计 9,189,000,000 100.00%

4、境外发行H股并上市

2004年10月13日，发行人召开了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等议案。就该次发行，发行人取得了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04]1035号《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

关问题的批复》、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函[2004]68号《关于拟同意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函》、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改革[2004]1045号《关于同意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公司的批复》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国合字[2005]6号《关于同意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的批准。2005年4月28日，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发行2,972,912,000股H股，其中：发行新股2,702,648,000股，

电气总公司、申能集团分别减持存量国有股250,276,890股、19,987,110股。该次发行中，H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以每股港币1.70元的价格全球发售，扣除应上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之出售存量国有股所募集之资金及发行开支后，上海电气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约为人民币4,673,893千元。该次发行完成后，上海电气总股本为

11,891,648,000股，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内资股股东 8,918,736,000 75.0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股 6,134,387,334 51.58%

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股 968,768,703 8.15%

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917,778,942 7.72%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股 489,892,122 4.12%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407,908,899 3.43%

H股股东

境外上市

外资股

2,972,912,000 25.00%

合计 11,891,648,000 100.00%

5、内资股股权转让

2007年4月，明光投资将其所持发行人356,920,287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3.00%）转让予电气总公司。

2007年6月，福禧投资将其所持发行人917,780,877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7.72%）转让予电气总公司。

2007年8月，珠江投资将其所持发行人917,778,942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7.72%）转让予深圳丰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丰驰与珠江投资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

下的企业，因此该项股权转让不改变股权的实际控制人，该等内资股转让均已获得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的

批复》（商资批[2007]1843号）的确认，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2008年7月，福禧投资所持发行人50,987,826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0.43%）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还予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城投

总公司成为50,987,826股股份的实益股东。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仍为11,891,648,000股，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内资股股东 8,918,736,000 75.0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股 7,409,088,498 62.30%

深圳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917,778,942 7.72%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股 489,892,122 4.12%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50,988,612 0.43%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法人股 50,987,826 0.43%

H股股东

境外上市

外资股

2,972,912,000 25.00%

合计 11,891,648,000 100.00%

（二）发行人自A股上市以来的股本变动情况

1、换股吸收合并暨A股发行

发行人于2007年11月16日，经上海电气2007年股东特别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08]1262号文《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及证监许可[2008]1233号文《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

行人向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除发行人外的所有股东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为616,038,405股，用于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输配电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实收股本增至12,507,686,405股，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以安永华明(2009)验字第60464432_B01号验资报告验证，

并于2009年6月5日换领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310000000086691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发行完毕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内资股（A股）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7,409,088,498 59.24%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50,987,826 0.41%

深圳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917,778,942 7.3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489,892,122 3.92%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50,988,612 0.41%

小计 8,918,736,000 71.31%

无限售条件内资股（A股） 616,038,405 4.93%

H股 2,972,912,000 23.77%

合计 12,507,686,405 100.00%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

原内资股股东深圳丰驰投资有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已经满一年限售期限， 自2009年12月7日起， 以上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数量为1,509,647,50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07%；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09年12月7日。

本次股本变动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项目 本次上市流通前（股）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上市流通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电气总公司持股

（国家股）

7,409,088,498 0 7,409,088,498

2、其他内资持股 1,509,647,502 －1,509,647,502 0

小计 8,918,736,000 －1,509,647,502 7,409,088,49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616,038,405 +�1,509,647,502 2,125,685,907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2,972,912,000 0 2,972,912,000

小计 3,588,950,405 +1,509,647,502 5,098,597,907

合计 12,507,686,405 0 12,507,686,405

3、非公开发行股份

经2009年6月23日发行人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200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0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证监许可[2010]497号文《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2010年5月13日非公开发行面值人民币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共发

行315,940,255股，发行价格人民币7.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21,059,992.65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实收股本增至12,823,626,660股，上海电气的股本结构变化

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409,088,498 59.24 315,940,255 7,725,028,753 60.24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98,597,907 40.76 0 5,098,597,907 39.76

其中：H股 2,972,912,000 23.77 0 2,972,912,000 23.18

A股 2,125,685,907 16.99 0 2,125,685,907 16.58

合计 12,507,686,405 100.00 315,940,255 12,823,626,660 100.00

4、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解除限售

发行人于2010年通过向5名特定投资者共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315,940,255股，发行价为人民币7.03元/股，于2010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一年限售期内予以锁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可上市数量为315,940,255股，占发行人总股本比例2.46%；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1年5月16日。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本次上市流通前（股）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上市流通后（股）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1、电气总公司持股

（国家股）

7,409,088,498 0 7,409,088,498

2、其他内资持股 315,940,255 －315,940,255 0

小计 7,725,028,753 －315,940,255 7,409,088,498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125,685,907 +315,940,255 2,441,626,162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2,972,912,000 0 2,972,912,000

小计 5,098,597,907 +315,940,255 5,414,538,162

合计 12,823,626,660 0 12,823,626,660

5、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解除限售

发行人于2008年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暨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于2008年12月5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电气总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电气总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

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7,409,088,498股，占发行人总股本比例为57.78%。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日为2011年12月5日。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本次上市流通前（股）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上市流通后（股）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1、电气总公司持股

（国家股）

7,409,088,498 -7,409,088,498 0

小计 7,409,088,498 -7,409,088,498 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441,626,162 +7,409,088,498 9,850,714,660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2,972,912,000 0 2,972,912,000

小计 5,414,538,162 +7,409,088,498 12,823,626,660

合计 12,823,626,660 0 12,823,626,660

6、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发行人控股股东电气总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20日至2012年1月20日，累计增持发行人H股股份合计3,025.8万股，占

发行人已发行总股本的0.23%。电气总公司自2011年7月27日至2012年1月20日，累计增持发行人A股股份合计198万股，占发行人已发行总股本的0.015%。截至2012

年9月30日，电气总公司共持有发行人7,411,068,49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1、人民币普通股 9,850,714,660 76.82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2,972,912,000 23.18

合计 12,823,626,66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1、人民币普通股 9,850,714,660 76.82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2,972,912,000 23.18

合计 12,823,626,66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股份质押、冻结情况（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 7,411,068,498 57.79 无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65,503,500 23.13 未知

3 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10,986,654 7.10 质押910,980,000

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489,892,122 3.82 无

5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000,000 0.81 无

6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877,667 0.44 质押56,877,667

7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988,612 0.40 质押50,000,000

8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853,485 0.40 无

9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40,937,826 0.32 无

10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106,700 0.22 无

合计 12,109,215,064 94.43 无

三、发行人组织结构和管理机构及所属公司情况

（一）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经理层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董事会负责，严格贯彻和执行董事会决议，并按时向董事会报告决议执行情况。基本形成了较为明晰的集团管理层次，各司其职，促

进了产业发展。集团管理架构分成三个层次，即集团总部、产业集团、企业和工厂。集团总部是战略决策管理中心，通过战略规划、预算编制、人事管理贯彻集团发

展战略；产业集团既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利润中心，也是企业管理的平台；企业和工厂主要是成本和制造中心。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拥有1家A+B股上市公司即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600835(A)，900925(B)），5家产业集团（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上海电气重工集

团、上海电气输配电集团、上海三菱电梯和上海电气印包集团），2个事业部（环保事业部、自动化事业部），3家功能性公司（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上海机电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的组织管理结构如下：

（二）发行人的主要子公司、合营公司和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的主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的一级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46,675 生产及销售汽轮机、配套器材及备用部件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41,818 生产及销售汽轮发电机及备用部件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07,483 销售电站锅炉工业锅炉及电站设备

上海电站辅机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62,481

电站汽轮和辅机、锅炉辅机、电站阀门、水处理设

备、环保设备、工矿配件等的设计、制造、销售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47.28 1,022,740

生产及销售电梯，印刷包装机；人造板，空调，焊机

材料及工程机械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1,973,214 销售冶金物料备用部件、电站设备及抗压容器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698,733 生产及销售机器及备用部件

上海开通数控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95.70 30,515

开发、设计、销售、出租及维修数控系统驱动系统

软件及工业自动化系统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30,450 设计安装自动化设备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92,000 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科技咨询服务等业务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40,000 一般机器的技术开发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73.38 1,500,000 提供财务服务

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350,000 进出口贸易

上海电气石川岛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中外合资）

上海 70.00 50,000 设计、制造及销售脱硫及相关设备

上海电气临港重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410,000 设计、制造与销售重型机械及提供相关服务

池贝株式会社 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 65.00 日元490,000 生产及维修机械工具

四达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100.00 欧元4,300 生产计算机数控机床

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86.73 550,000 生产和销售大型低速船用柴油机曲轴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620,000

民用核承压设备、机电、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及维

修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1,028,000 生产及销售风电设备，备用部件及提供售后服务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092,000

从事生产和销售核电设备备用部件与提供售后服

务

上海电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00,000 环保行业投资及投资管理

上海电气环保热电(南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75.00 美元19,063 垃圾处理厂建设及经营

上海电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100.00 10,000 工程设计、咨询与监理

上海重型机床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51,743 机床制造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28,500 机械制造领域的工艺，材料、装备的开发研制

上海电气斯必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中

外合资)

上海 55.00 256,271

电站空气冷却及冷凝系统工程等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服务及上述领域内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

上海电气(印度)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印度 100.00 美元9,800 提供电站售后服务和备品备件

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 91.60 港元83,673 销售机电产品及相关服务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

上海电气(越南)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越南 100.00 美元1,500 公司中标的项目供应货物及后续服务

上海互感器厂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33,470 互感器扩大量限装置

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10,000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 100.00 40,004 继电器及相关设备加工维修及技术咨询

上海电气阿尔斯通临港变压器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中

外合资)

上海 50.00 欧元40,000 研发设计生产组装，检测

上海电气输配电装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50.00 2,000,000

输配电和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电力

工程项目的总承包

上海电气建筑节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55.00 150,000

建筑楼宇节能服务 (包括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及融

资、节能诊断、能源审计、设计、运营维护与管理);�

项目技术集成、系统集成、设备成套、工程承包及

管理,�及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发行人的联营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的联营企业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上海电气阿尔斯通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50.00 美元50,180 制造业

上海电气阿尔斯通武汉变压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武汉 50.00 欧元20,000 制造业

上海西门子电站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35.00 20,000 贸 易

上海西门子燃气轮机部件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49.00 欧元32,000 制造业

上海施耐德配电电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20.00 美元11,000 制造业

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20.00 美元14,560 制造业

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45.00 欧元15,300 制造业

上海西恩迪蓄电池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33.00 美元24,904 制造业

上海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49.00 美元7,000 制造业

上海施耐德电气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41.00 美元5,000 制造业

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系统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25.00 欧元9,664 制造业

上海西门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45.00 美元13,100 制造业

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上海 35.00 美元9,000 制造业

传奇电气(沈阳)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沈阳 35.00 112,634 制造业

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上海 35.00 662,520 制造业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上海 20.00 美元2,700 制造业

注：发行人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按母公司报表口径披露，因母公司报表口径无合营企业，此处仅披露联营企业情况。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注册资本：666,476.60万元

注册日期：1998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110号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投资，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咨询

及培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电气总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10000000001051。电气总公司为国有全资企业，被授权经营管理所属国有资产，其主管机关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电气总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管理活动为管理被授权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及投资业务。截至2011年12月31日，电气总公司总资产1,507.77亿元，净资产412.82

亿元，2011年净利润36.47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12年9月30日，电气总公司资产1,565.05亿元，净资产448.26亿元，2012年1-9月净利润39.15亿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上海市政府直属的特设机构，由上海市政府授权该委员会代表上

海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管市属国有资产。

（三）股权结构图

截至2012年9月30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电气总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20日至2012年1月20日，累计增持发行人H股股份合计3,025.8万股，综合考虑电气

总公司直接持有的7,411,068,498股发行人股份，电气总公司总计持有发行人58.03%的股份。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岁） 任期 持有发行人股票（股） 2011年从发行人领取薪酬情况（万元）

徐建国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男 60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

朱克林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男 49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

黄迪南 执行董事、总裁 男 45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90.6

徐子瑛 执行董事 女 42 2011年5月至2013年12月 - -

俞银贵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男 61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70.6

姚珉芳 非执行董事 女 44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

朱森第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71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25

张惠彬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75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25

吕新荣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61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27.08

董鑑华 监事长 男 46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

谢同伦 监事 男 55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 34.4

(下转C10版)

C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2 月 25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联席主承销商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财务顾问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江宁路212号8楼）

2013年2月22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联席主承销商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财务顾问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江宁路212号8楼）

签署日期：2013年2月22日


